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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 法

委 员 会 是

按 法 国 第

五 共 和 国

19 58 年 宪

法 的 规 定

建 立 起 来

的 一 个 宪

法机构

的实践中
,

它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
,

重要性大大提高
,

成为了第五共和

国的核心机构之一
。

其地位大致相

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宪法法院
。

一
、

宪法委员会的组成
、

性质及

行政机构
宪法委员会由两部分成员组

成 :
任命委员及当然委员

,

其中前者

是委员会的核心部分
。

按照宪法第

5 6条的规定
,

宪法委员会中的任命

的实际运行
,

且在宪法委

员会对某一问题意见不一

致时拥有最后发言权
。

因

此
,

总统总会指定 自己最

为信任的人出任此职务
,

如诊8 6 年2月密特朗总统

对B硒nt er 的任命
。

当时

右派在即将到来的国民议

会选举中的胜利已经无人

怀疑
,

因此密特朗迫切需

凳愿重轰
宪

艺霭履重喜菜}
“

共治
”

期间能够更好地保 }

留左派的权力
。

, 不士 度六牢件季 吊会中的重鉴于主席狂先佑安贝云丫
“ ” ` I

要地位及作用
,

许多政治家及法学

食幼报 才“ 擂丽抬 命 山牢块委员会委
家都提议该职位皿田无汰女纵么文 }
员们选举产生

。

但此动议也遭到了

梢 , ; , 后针 让 彻亡会使第五共很多人的反对
,

认刀
一

匕 云 1丈用肚万
,

和国的制度稳定性受到损害
。

按照宪法规定
,

所有卸任的共

和国总统都是宪法委员会的当然委

员
,

而且是终身当然委员
。

但在实践

中
,

卸任总统基本没有参加宪法委

法 国 法 制

史 上 的 一

种创新
。

它

反 映 了 制

宪 者 的 若

干 基 本 理

念 : 需要对

第三
、

第 四

共 和 国 时

期 过 分 膨

酬霎爵馨暴

胀 的 法

权 进 行 某

种限制
,

需

要在各公共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平

衡
。

它的主要任务是对议会通过的

法律进行违宪审查
:
如果它认为该

法律违背了宪法的条文
、

原则或精

神
,

便可以宜布其违宪
,

从而使这项

已被通过的法律流产
。

但在几十年

翩态薪 播人大

委员为9名
:

共和国总统
、

国民议会

议长
、

参议院议长各任命 3名
。

每人

任期9年
。

每3年改选 1乃加某位委

员在任期中突然辞职
、

去世或无法

继续履行职责
,

则他的原任命人可

任命一位新的委员接替其职务
,

完

成其应有任期
。

宪法没有对宪法委员会委员的

任命资格做任何规定或限制
:

年龄
、

学历
、

经验
、

担任过的职务等都不构

成限制
,

这条规定颇有独特之处
。

但

在实践中
,

宪法委员会的任命成员

仍基本是法学专家
。

宪法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

在宪法委员会成员中指定
。

此职位

相当重要
,

被认为是法国政治体制

中第四位最有权力的人 (共和国总

统
、

总理
、

国民议会议长
、

宪法委员

会主席… … )
。

他主持着宪法委员会

是童竺念黑篡套霭复翼暴}
根本拒绝参 加 ; 倦期思拉抓逃正州 .
此

。

因此
,

19 9 5年时宪法改革研究小

` 坦 山 不哈韵消彼一规定
.

理由是组提出十脱取狠送一麟止
,

“ , ` l

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己经不再是超越

里 夕 患孺令 卜的幼 ,ll
一

而是某党的
于各党派之上的戴 lTJ

,

llIJ 龙禾儿
口 ,

l
党魁

,

因此不应出任此种中立职务
。 .

们 舍翻 目 箭 七 作 彼顶操议 尚未被但直到目前为止
,

达拱泥以 ’川不 袱 l

采纳
。

}
从法理上及职能上看

,

宪法委

户 入 目 一木县意司井栩 构
。

但很长员会是一个最两司掀饥恻
“

担很 卜 l
一段时间以来

,

法国政治学家们一

` 二圣 ; l 冷 _ 占 理 由是它的成员
般不承认这一点

,

理 田足 匕 ” ” 肠男 !
都是政治性的

: 不管是总统
、

国民议
’

会议长还是参议院议 长都是政治

家
,

他们在任命宪法委员会成员不

可避免地会带有政治倾向
,

或者更

确切地说
,

会任命自己阵营中的人
。

这种任命方式 自然不能保证宪法委
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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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翔巨
员会成员的独立性

、

中立性
。

然而进

人 2 0世纪8 0年代后
,

委员会成员的

职业素质有了质的改变
:

虽然仍由

任命产生
,

但他们都是全国著名的

法学家
、

律师
、

或有长期立法
、

司法

经验的资深政治家
。

这种教育和职

业背景对他们的影响显然超过了他

们的任命方式
。

此外
,

司法
、

特别是

宪法机构独立的精神开始在法国政

治中占了上风
。

宪法委员会在实践

中也 日益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性
。

因此
,

目前已基本无人再对宪法委

员会的政治倾向提出批评了
。

宪法委员会有 自己 的行政机

构
: 秘书处

。

它包括一个法律办公

室
,

一个行政办公室
,

一个财政办公

室
,

一个资料中心
。

秘书处的最高首

长是秘书长
。

虽然不是宪法委员会

的正式成员
,

但他对宪法委员会的

运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
。

他主持

着宪法委员会的日常工作
,

并负责

组织专家为委员会提供各种报告
。

秘书长由宪法委员会主席提名
,

由

共和国总统任命
。

自80 年代以来
,

基

本都是 由国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出

任
。

二
、

宪法委员会的职权

下面我们将探讨宪法委员会的

主要任务及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作

用
。

总的来讲
,

它的职能是以下几

种 : 1
、

咨询职能 ; 2
、

监督选举过程的

合法性 ; 3
、

监督全民公决 ; 4
、

参加立

法工作 ; 5
、

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
。

(一 )宪法委员会的咨询职能
:

按照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规定
,

法国政治中的许多重大举措都应事

先咨询宪法委员会的意见
。

l
、

总统

按照宪法第 16 条的规定
,

在国家面

临危机而权力机构又不能正常运作

时行使特别权力之前要征求宪法委

员会的意见 ; 他要采取的具体措施

也要征求宪法委员会的意见
。

虽然

总统有最后决定权
,

但他毕竟要考

虑宪法委员会中的倾向
。

2
、

政府决

定就某一重大问题组织全民公决之

前
,

须征求宪法委员会的意见
。

(二 )宪法委员会是重要选举的

监督机构

在第五共和国之前
,

人们如果

对立法选举的过程或结果有疑问
,

只能向国民议会提出质疑
。

到了第

五共和国
,

宪法委员会成为了各种

重要选举的监督机构
。

在共和 国总统的选举准备过程

中
,

宪法委员会负责接受候选人的

参选申请 ; 负责核实各候选人是否

满足了宪法及组织法对总统候选人

的条件要求 ; 负责最后确定正式候

选人名单并将其公布
。

在选举过程

中
,

宪法委员会向各地派出代表监

督选举是否合法
,

是否有舞弊现象
。

在选举结束后
,

宪法委员会负责监

督验票工作
,

它可以宣布某些地区

的选举无效 ;最后
,

它宣布选举的正

式结果
。

在国民议会选举中
,

宪法委员

会同样起着监督作用
。

但此时
,

它只

是在有选民对某选区的选举过程及

结果的合法性提 出置疑后方 才介

入
,

如没有人提出置疑
,

宪法委员会

将自动认为选举合法
。

如果宪法委

员会认定该置疑有效
,

它可以宣布

该选区的选举无效
。

在选举监督方面
,

宪法委员会

还有另外两项主要任务 : 认定候选

人的被选举资格及判定国民议会议

员的地位与其所要继续从事的职业

是否相容
。

第五共和国初期通过的若干组

织法对候选人的被选举资格做了若

干一般性的规定
,

如年龄
、

兵役状

况
、

得到多少人的联署等
。

进入 90年

代
,

顺应人民对增加政治透明度的

要求
,

法国在 19 9 0 年 1月巧 日通过

了关于限制竞选费用及公开政治活

动财源的法律
,

在同年5月 10 日通过

了关于总统及国 民议会选举中竞选

费用的组织法
。

从此之后
,

候选人是

否满足了这些法律的规定也成为了

他是否具备被选举资格的基本条

件
。

而宪法委员会则负责对此做出

认定
,

如它认为某候选人在竞选过

程中的花费超出了法律规定
,

则可

宣布该候选人失去了被选举资格
,

他的当选 自然也就无效了
。

另一方

面
,

法国法律规定
,

国民议会议员一

旦当选后
,

必须立即向议会主团说

明自己是否希望继续从事某种职

业
。

按照法律规定
,

国民议会议员的

地位与大多数公共职业或私人职业

不相容
,

即议员不可以同时是议员
,

又是政府官员或在私人企业中任职

(这种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议员的

真正独立
,

使其更好地履行议员职

责
。

议会主席团对此初步裁决
,

但最

终认定的权力在宪法委员会
。

(三 )宪法委员会对全民公决的

监督

法国 19 5 8年宪法第6 0条规定 :

“

宪法委员会负责监督全民公决的

合法性
,

并宜布其结果
。 ”

首先
,

政府在决定就某个问题

举行全民公决前
,

应征求宪法委员

会的意见
:

是否应举行公决
,

及采取

的具体措施
。

当然
,

此时宪法委员会

的作用是一个咨询机构
。

即令它不

同意
,

也无法阻止政府最终发动全

民公决
。

但是宪法委员会有权监督全民

公决的宜传阶段及公决过程的合法

性
。

如果它认为全民公决在宜传阶

段被误导或在投票过程中有舞弊行

为
,

便可宣布公决无效
。

最后
,

宪法

委员会负责认定公决的结果
,

并将

其公布于众
。

(四 )宪法委员会对立法工作的

参与

一般地讲
,

宪法委员会对立法

工作的参与是在法案被通过之后
。

囚
新疆人

2 0() 3 年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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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若干情况下

,

它也会在立法过

程中发挥 自己的作用
。

法国宪法规

定
,

一个法案及修正案有时是不可

接受的
,

即具有不可接受性
。

一旦某

项法案或修正案被宣布为不可接

受
,

则对它的审议会 自然中止
。

宪法第《 )条规定
: “

如果议员们

提出的法案或修正案被通过后会减

少公共收人或新增及加重公共负

担
,

则被视为不可接受
。 ”

不管制宪

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
,

宪

法第4 0条在实践中的意义在于减少

议会在财政上
,

特别是在国家支出

方面的发言权
。

“

公共负担
”

应该是一个很宽泛

的概念
。

它不仅指国家政治权力的

各种支出
,

而且包括其他一切公共

支出 (例如国营企事业的支出
,

社会

服务机构的支出等 )
。

然而宪法对此

概念并未做明确界定
。

这项任务最

后由宪
.

法委员会承担了起来
。

它在

19 7 5 年7月 2 3 日的7 5一 5 7号决议中

指出 : 只有那些一旦通过会直接导

致国家支出的明显增加的法案及修

正案才是不可接受的
。

这里
,

对某些

措施的后果 (公共收人的减少或加

重公共负担 ) 的评价并不是完全根

据正在审议的法案或修正案的条文

进行
,

而是根据它们一旦通过后
,

修

改了现行法律后可能造成的后果进

行的
。

宪法委员会又在 19 78 年 6月

14 日的7 8一 94 号决议 中对宪法第

40 条的 目的和应用做 了明确的解

释 : 它的目的在于用宪法规定的形

式给那些不能接受的法案设立一个

绝对的障碍
。

它的应用体现为对所

有议员们提出的法案进行系统的可

接受性审查
。

这种审查应有议长
.

宜

布某一法案或修正案的注册
、

印刷
、

分发
、

送交常设委员会之前进行
。

对法案或修正案的另一条宪法

性不可接受性的限制来自宪法第 41

条 : “

如果在立法过程中发现某一议

员们提出的法案或修正案不属于法

律的范畴
,

或与一项依宪法第38 条

的授权相抵触
,

政府可 以要求宣布

它为不可接受
。

如果政府与相关议

会议长的意见不一致
,

宪法委员会

可应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的要求在 8

天内做出裁决
。 ”

这种
,

宪法委员会

便在立法过程中介人了立法工作
。

在法理上
,

宪法委员会只负责

裁决某一项法案或修正案是属于法

律的范畴还是属于 行政法规的范

畴
,

而不负责审议它是否符合宪法

精神—
这不是一项进行违宪审查

的要求
。

在操作程序上
,

这种要求可

以在立法程序进行中被提出来
,

即

从某一法定的注册之时起
。

对于一

项修正案
,

则是在对它的讨论结束

之前
,

即在对它进行议会表决之前
。

但对议会某一院已经一读通过的某

项法案或修正案
,

政府不能再援引

要求宣布它为不可接受
,

并提交宪

法委员会
。

在实践中
,

这一程序在 19 8 0年

之前的运用并不十分频繁
。

从 19 58

年到 19 80 年底
,

政府向国民议会提

出过4 4次请求 ( 37 次涉及一项修正

案 )
,

其中只有4次被转送到宪法委

员会 ;向参议院提出过 6 2次请求 ( 51

次涉及一项修正案 )
,

其中只有7次

被转送到宪法委员会
。

在 19 87 年左

派上台后
,

它的应用有了一些变化
。

政府更多是把它作为一种拒绝恶意

干扰性的修正 案的手段加以运用
,

特别是针对参议院中的恶意干扰性

修正案 (国民议会的议长及多数派

不会与政府为难
,

而参议院的多数

很可能与政府不属于同一阵营 )
。

如

19 86 年审议通过自由法案时政府曾

对 16 个修正案表示过反对
,

在 1991

年审议申根协定时对6项修正案表

示过反对
。

`五 )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违宪

审查

严格地讲
,

这是宪法委员会对

立法工作的真正参与
,

也是它的主

要职能所在
。

此时
,

它的地位和权威

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
: 它代表着宪

法
,

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
。

在民主政体下
,

是否应有一个

特别机构
、

特别权力来检查
、

监督立

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精

神
,

在法国曾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

的问题
。

大家都同意
,

对行政权采取

的政策
、

颁布的行政法规可以
、

也应

该进行违宪审查
,

因为非如此不能

证明这些文件的合法性
。

但另一方

面
,

一直到 1946 年建立的第四共和

国
,

在法国没有对法律进行违宪审

查的先例
。

这种现象的理由是多方

面的
,

其中最主要的是主流意见认

为人民主权就应体现为议会主权
,

议会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
,

因为它

代表了人民的意愿
。

因此没有一个

机构有权对议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再

审查
,

否则便是对国家主权和人民

意志的侵犯
。

194 6 年宪法确定了对

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
,

并建立

了一个由共和国总统
、

国民议会议

长
、

参议院议长
、

7名国民议会议员

及 3名参议院议员组成的宪法委员

会
。

但实际上
,

第四共和国政治仍然

是一种受法国悠久的议会制传统影

响下的政治
。

宪法委员会对议会通

过的法律的审查权
、

监督权是十分

有限的
。

违宪审查只有在总统及参

议院多数成员的共同要求下
、

在法

律的颁布前方能进行
。

在实践中
,

整

个第四共和国期间
,

宪法委员会只

有 19 4 8 年行使过一次 自己的权力
。

而就是这一次
,

审查也没有进行到

底
。

真正作为宪法保卫机构的宪法

委员会
,

只有在强调权力分割的第

五共和国才成为可能
。

在 目前法国的立法实践中
,

宪

法委员会对法律的违宪审查是一项

重要的程序
。

按照规定
,

对于重要的

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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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如组织法
,

违宪审查是自动进 与宪法正文各条款具有相同的价 (意即如果对怀孕 3个月后的胎几做

行的
,

即宪法委员会不需应任何人 值
,

相同的可行性
。

第五共和国宪法 人工流产便可被视为谋杀 )
,

自卫

的请求便 自动对其进行审查
。

而且 委员会是后么种看法的代表
,

认为 权
,

个人自由及个人安全权
,

教育的

只有在宪法委员会宜布该法律符合 宪法前言莞全应成为自己进行违宪 自由及获得知识的自由等
。

宪法精神后它才能够生效
。

此外
,

对 审查的法理依据
。

在实践中
,

宪法委 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宪

于议会两院通过的两院活动章程
,

员会曾多次直接引用宪法前言作为 法委员会工作的参照系之一
。

19 46

宪法委员会也 自动对其进行违宪审 自己判决的依据
。

年法国宪法前言中规定
,

法国的法

查
。

宪法委员会的参照系中还包括 律
、

法规不应与国际法原则相冲突
。

对于议会通过的其他法律
,

宪 了 1946 年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前言
,

1958 年宪法第 55 条又 规定
: “

按法

法委员会只能应以下人员的要求才 因为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前言 中规 定程序批准的国际条约和协议
,

自

对其进行审查 ;总统
、

总理
、

国民议 定
: “

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忠于 颁布之 日起
,

享有比国内法更高的

会议长
、

参议院议长
、

6 0名以上的国 1789 年人权宣言中宜布的
、

被 19 4 6 权威
。 ”

因此
,

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特

民议会议员或参议院议员
。

很长时 年宪法前言所再次确认并补充的人 别是法国与他国签定的条约
、

协议

间以来
,

一直有人建议扩大该范围
,

权及国家主权原皿
。 ”

因为
,

宪法委 也可以作为法律是否违宪的标准
。

直至允许一般公民也拥有向宪法委 员会认为彝9斗众年宪法前言同样具有 组织法的条文可以作为审查一

员会对某一法律提出进行违宪审查 宪法意义 :
_

戏建在实践中多次直接 般法是否违宪的标准
,

但它不能被

的权利
。

1990 年3月
,

密特朗总统甚 引用它
人

〔1946 年宪法前言中大大扩 用来判定其他组织法或宪法性法律

至为此提出了一项修宪动议
,

但在 展了 17 89 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规 是否违宪的依据
。

表决中
,

该动议未能获得通过
。

定的人权
,

将其扩大到了经济及社 总的来说
,

宪法委员会的违宪

对 于经公民投票通过的法律
,

会生活领堵`如劳动权
、

接受救助的 审查权是它的核心权力
,

也使它在

宪法委员会无权进行违宪审查
,

因 权利等 )
。 · 、 `

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发挥重要作

为按照宪法委员会 1968 年 自己的解 同祥理 由
,

17 89 年通过的人权 用 : 在一个法制国家中
,

宪法是根本

释
,

它只有权审查议会通过的法律
,

与公民权宜言也构成了宪法委员会 大法
,

是国家一切权力机构行事的

但无权审查作为公意直接体现的公 参照系的一部分
,

它也曾多次直接 基本依据
。

作为宪法保卫机构
、

拥有

民投票所通过的法律
。

此外
,

宪法委 引用该宣言中的条款
。

解释宪法权力的宪法委员会当然是

员会也无权审查由议会两院联席组 19 4 6年宪法前言中又规定 : “

法 不可忽视的
。

在第五共和国的政治
`

成的国会通过的宪法性法律
,

因为 国人民重申忠于为17 89 年权利宜言 实践中
,

宪法委员会的活动有 日益

这将意味着一个宪法保卫机构反对 及以后的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规 活跃的趋势
,

其权力有 日益扩大的

制宪者本身
。

定的自由
、

人权与公民权
。 ”

因此
,

倾向
。

它不仅要对法律
、

法规 (这意

宪法委员会对法律进行违宪审
“

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
”

也就成为 味着政府的政策 )进行违宪审查
,

而

查的依据或日参照系是什么 ? 对这 了宪法委员会参照系的一部分
。

当 且还越来越多地介人到各权力机构

个关键性问题
,

宪法并未做详细规 然
,

我们不难看出
, “

共和国法律的 的争执之中
,

成为冲突的裁判
。

有一
’

定
。

在实践中
,

我们看到宪法委员会 基本原则
”

是一个极难准确定义的 些法国政治学家及法学家已经开始

的参照系是相当广泛复杂的
。

宪法 概念
。

我们只能说
,

这必须是涉及到 将其比为美国的最高法院
。

因此
,

加

的各条款 当然是这些依据 中最重 自由
、

人权及公民权的原则
,

这些原 强对法国宪法委员会活动的研究
,

要
、

最核心的部分
,

对这点大家没有 则必须是经过某一共和国法律条文 对于准确理解法国当代政治生活是

任何争议
。

此外
,

宪法委员会的参照 确认的
。

这种不确定性为宪法委员 相当重要的
。

系中也包括了宪法的前言
。

宪法前 会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
,

使它得 (作者单位
:
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

言是否具有与正文相等的效力
,

一 以在判决中加进 自己的理解或见 学院 )

直是法国宪法学上的争论间题之 解
。

在实践中
,

宪法委员会曾肯定了 (编校伍万翔 )

一
。

一派认为宪法前言只是在总体 以下一些
“

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
.上指明了宪法要达到的目标

,

我们 则
” :
结社自由

,

对怀孕若干月后
、

未

一不能直接援引案
。

另一派则认为它 出生但 已存在 的人的权利的尊重

回


